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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心脉医疗”）分别于2024年9月

2日、2024年9月11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以及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三届监

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董事会。

2024年9月11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 Jonathan Chen为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

案》《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关于聘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完成了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及相关人员的聘任工作。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

2024年9月1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 Jonathan Chen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 Jonathan
Chen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

Jonathan Chen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1）。

二、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2024年9月1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战略

与发展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选举产生了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如下：

1、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Jonathan Chen先生（主任委员）、朱清先生、宋成利先生（独立董事）；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叶小杰先生（主任委员，独立董事）、宋成利先生（独立董事）、霍庆福先生 ；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史大晓先生（主任委员，独立董事）、叶小杰先生（独立董事）、孟莎莎女士；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宋成利先生（主任委员，独立董事）、Jonathan Chen先生、史大晓先生

（独立董事）；

其中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审计委员会主任委

员叶小杰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人员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1）。

三、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

2024年9月1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主席

的议案》，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全体监事一致同意选举梁敏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

期自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梁敏女士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1）。

四、董事会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2024年9月1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聘任相关高级管理人

员如下：

(一) 朱清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二) 袁振宇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三) 邱根永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四) 陈珂先生为公司供应链资深总监；

(五) 刘昊先生为公司治疗方案推广资深总监；

(六) 李春芳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公司提名委员会已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进行审查，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事项已经公司

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上述人员的任期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其中邱根永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

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质，具备履行职责所需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以及相关素质，能够胜任相

关岗位职责的要求，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规定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朱清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1）。袁振宇先生、邱根永先生、陈珂先生、

刘昊先生及李春芳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LANTAO GUO（郭澜涛）先生继续担任心脉医疗美国子公司

北美研发中心高级副总裁。

五、董事会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况

2024年9月1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经审议，公司全体董事同意聘任刘芷言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任期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六、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21-38139300
电子邮箱：irm@endovastec.com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新公路3399弄1号

特此公告。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2日

附件：

袁振宇简历

袁振宇先生，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上海交通大学工学博士研究生学历。

2007年3月至2014年12月先后担任上海微创大动脉研发工程师、研发主管、研发经理；2015年1月至

2020年3月先后担任心脉医疗研发资深经理、研发总监、研发高级总监；2020年3月至2021年8月担

任公司研发资深总监、蓝脉医疗总经理。2021年9月至今担任心脉医疗副总经理兼蓝脉医疗、鸿脉医

疗总经理。

袁振宇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

惩戒的情形，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邱根永简历

邱根永先生，1977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研究生学历。1998
年8月至2008年3月先后担任海尔集团公司法律事务部法务经理、法务部长；2008年4月至2009年7
月担任浙江昱辉阳光能源有限公司法务部经理；2009年7月至2014年11月先后担任上海药明康德新

药开发有限公司法务部主任、高级主任、执行主任；2014年11月至2019年3月担任上海合全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2019年 4月至 2022年 4月担任上海合全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法务部执行主任。

2022年4月至今担任心脉医疗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邱根永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

惩戒的情形，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陈珂简历

陈珂先生，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理学硕士研究生，上

海交通大学学士。2002年至 2010年担任通用医疗机械工程师、采购主管、采购经理；2011年至 2012
年担任联影医疗运营经理；2012年至2017年担任西门子医疗X光事业部供应链总监；2017年至2020
年担任TCL医疗研发、生产总经理等。2020年12月至今担任心脉医疗供应链资深总监。

陈珂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

惩戒的情形，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刘昊简历

刘昊先生，198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学士本科学历。

2009年10月至2011年5月担任北京海恩康科技有限公司销售代表职位；2011年7月至2013年4月担

任上海胜迈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销售主管职位；2013年 5月至今先后担任心脉医疗销售代表、销售主

管、销售经理、销售总监，销售高级总监，2022年2月至今担任心脉医疗治疗方案推广资深总监。

刘昊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

惩戒的情形，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李春芳简历

李春芳女士，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管理学学士本科学

历，中国注册会计师。2002年8月至2016年7月任职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担任审计

经理，其中2013年6月至2014年6月借调至财政部上海专员司工作；2016年7月至2021年9月任职于

National Oilwell Varco集团（国民油井华高集团），先后担任钻机及井架事业部中国区财务总监、中国区

总监职务。2021年10月至今担任心脉医疗财务总监。

李春芳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

惩戒的情形，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刘芷言简历

刘芷言，199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持有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

资格证书、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曾任运盛（上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

码：600767）证券事务代表，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000863）证券事务代表，恺英网络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002517）投资者关系高级经理。2021年10月至今担任心脉医疗证券事务代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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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召开情况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心脉医疗”或“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

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或“会议”）于2024年9月1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与通讯结合的

方式召开。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监事会会议的提前通知期限。本次会议由公司全体监事推举

的监事梁敏女士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方式符

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表决，形成的会议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同意选举梁敏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获全体监事一致通过。

梁敏女士的简历详见公司 2024 年 8月 27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上

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2024-051）。

特此公告。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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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新公路3399弄25号楼9层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78
278

58,964,491
58,964,491
48.1808
48.180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 Jonathan
Chen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8,894,546
比例（%）
99.8813

反对
票数
68,681

比例（%）
0.1164

弃权
票数
1,264

比例（%）
0.0023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1

2.02
2.03
2.04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 Jonathan Chen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朱清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孟莎莎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霍庆福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58,278,683

58,297,471
58,743,683
58,266,383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8.8369

98.8687
99.6255
98.8160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3、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3.01
3.02
3.03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叶小杰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宋成利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史大晓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58,451,441
58,834,258
58,452,659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9.1299
99.7791
99.1319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4、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4.01
4.02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梁敏为公司第三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郭超为公司第三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得票数

58,706,087
58,449,628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9.5617
99.1268

是否当选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01

2.02

2.03

2.04

3.01

3.02

3.03

4.01

4.0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年半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选举 Jonathan Chen 为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朱清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孟莎莎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霍庆福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叶小杰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宋成利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史大晓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梁敏为公司第三
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郭超为公司第三
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9,869,176

9,253,313

9,272,101

9,718,313

9,241,013

9,426,071

9,808,888

9,427,289

9,680,717

9,424,258

比例（%）

99.2962

93.0999

93.2889

97.7783

92.9761

94.8380

98.6896

94.8503

97.4001

94.8198

反对

票数

68,681
比例（%）

0.6910

弃权

票数

1,264
比例（%）

0.012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元、李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603255 证券简称：鼎际得 公告编号：2024-062
辽宁鼎际得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辽宁鼎际得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9月11
日以书面及通讯方式发出，会议于2024年9月11日以现场的方式召开举行。因情况紧急，经全体监

事一致同意，本次会议豁免临时监事会提前3日通知的要求。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经

全体参会监事一致推举，本次会议由监事张寨旭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辽宁鼎际得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表决，形成的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议案内容：公司监事会对张寨旭先生的履历和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同意选举张寨旭先生为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3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

特此公告。

辽宁鼎际得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9月11日

证券代码：603255 证券简称：鼎际得 公告编号：2024-059
辽宁鼎际得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辽宁鼎际得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已于2024年6月27日届满，

公司于2024年6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辽宁鼎际得石化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董事会和监事会延期换届的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4年9月11
日召开了公司职工代表大会，经职工代表现场推举并表决通过，同意选举张寨旭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

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和第三届监事会任期相同。本次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将与公司2024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张寨旭先生简历请见附件。

特此公告。

辽宁鼎际得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9月11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张寨旭先生，1982年11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2004年10月至今，担任

本公司催化剂事业部生产副部长、部长；2021年1月至今，担任本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寨旭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

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

会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被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其他情

况。

证券代码：603255 证券简称：鼎际得 公告编号：2024-061
辽宁鼎际得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辽宁鼎际得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9月11
日以书面及通讯方式发出，会议于2024年9月11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因情况紧急，经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本次会议豁免临时董事会提前3日通知的要求。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
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经全体参会董事一致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张再明先

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辽宁鼎际得石化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形成的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议案内容：公司董事会对张再明先生的履历和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同意选举张再明先生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7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议案内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下设战略与发展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组成如下：

1、第三届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委员为张再明先生、阎冰先生、郭杨龙先生，其中张再明先生

担任召集人（主任委员）

2、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为吉瑞先生、张再明先生、赵留彦先生，其中吉瑞先生担任召集

人（主任委员）

3、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为郭杨龙先生、张再明先生、赵留彦先生，其中郭杨龙先生担任

召集人（主任委员）

4、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为赵留彦先生、王恒先生、吉瑞先生，其中赵留彦先生担

任召集人（主任委员）

上述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任期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7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议案内容：公司董事会对吴晓明先生(简历详见附件)的履历和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同意聘任吴

晓明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7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议案内容：公司董事会对吴春叶先生、王恒先生、阎冰先生、佟秀永先生、李金阁先生(简历详见附

件)的履历和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同意聘任吴春叶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王恒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阎冰先生、佟秀永先生、李金阁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7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议案内容：公司董事会对刘晓慧女士(简历详见附件)的履历和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同意聘任刘

晓慧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7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

特此公告。

辽宁鼎际得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1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1、吴春叶先生，1977年6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毕业于中国石油大学化

学工程与工艺专业。2004年4月至2014年8月，担任上海金海雅宝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经理；2014
年9月至2018年5月，担任圣莱科特（上海）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经理；2018年7月至2020年8月，担

任公司生产部经理；2020年9月至2024年9月，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春叶先生直接持有公司400,000股股份，通过营口鼎际得企业管理咨询中

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200,000股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其

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

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被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况。

2、阎冰先生，1985年11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思

科认证互联网专家（CCIE认证）。2008年9月至2013年6月，担任上海惠普有限公司GDCC项目经理；

2013年7月至2019年11月，历任银联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技术管理部经理、产品创新部经

理、终端管理部经理和助理总经理职务；2019年12月至2020年8月，担任建投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2020年9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2021年2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阎冰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营口鼎际得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

伙）间接持有公司100,000股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股5%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被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其他情况。

3、佟秀永先生，1973年11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1997年7月至2004年9
月，从事个体经营；2004年10月至2020年8月，历任公司销售员、销售部经理；2020年9月至今，担任

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佟秀永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营口鼎际得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

合伙）间接持有公司200,000股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

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

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被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其

他情况。

4、李金阁先生，1982年7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化

学研究所。2010年9月至2021年5月，担任大唐国际化工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2021年6
月至2021年9月，担任旭阳集团有限公司战略投资部副总经理；2021年10月至2022年10月，担任卫

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办副主任；2022年11月至今，担任公司总经理助理；2023年3月至今，担任

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金阁先生直接持有公司85,100股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被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

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况。

5、吴晓明先生，1984年10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

2017年5月至2018年5月，担任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金融市场部同业投资中心主任；2018年6
月至2020年6月，担任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金融市场部风险管理中心主任；2021年7月至2022
年6月，担任抚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投行与资产管理部总经理；2022年7月至2023年2月，担任抚

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口分行行长；2023年5月至今，担任公司投融资总监。2023年7月至2024年9
月，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晓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

制人及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况。

6、王恒先生，1984年7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毕业于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安全工程专业，具有董事会秘书资质。2006年10月至2009年5月，担任辽宁船舶工业园有限责任公

司部长助理；2009年5月至2012年5月，历任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管委会规划建设局科员、局长

助理职务；2012年 5月至 2015年 9月，担任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管委会公用事业管理局科长；

2016年3月至2016年10月，担任嘉晨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2016年10月至2024年9月，历任

公司综合办主任、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恒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营口鼎际得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

伙）间接持有公司100,000股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股5%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被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其他情况。

7、刘晓慧女士，1990年12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共党员，已取得上海

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22年8月至今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晓慧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

制人及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603255 证券简称：鼎际得 公告编号：2024-060
辽宁鼎际得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1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辽宁鼎际得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营口市老边区柳树镇）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
98,517,076
72.692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再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王恒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议案名称：关于终止实施 2023年第一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注销股票期权

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7,930,076
比例（%）
99.9980

反对
票数
200

比例（%）
0.0002

弃权
票数
1,700

比例（%）
0.0018

2.00、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8,514,676
比例（%）
99.9975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2,400

比例（%）
0.0025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00、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3.01
3.02
3.03
3.04

议案名称

选举张再明先生为公司
非独立董事

选举王恒先生为公司非
独立董事

选举阎冰先生为公司非
独立董事

选举佟秀永先生为公司
非独立董事

得票数

98,485,084
98,485,085
98,485,084
98,485,079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9675
99.9675
99.9675
99.9675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4.00、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4.01
4.02
4.03

议案名称

选举郭杨龙先生为公司
独立董事

选举吉瑞先生为公司独
立董事

选举赵留彦先生为公司
独立董事

得票数

98,485,083
98,485,082
98,485,08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9675
99.9675
99.9675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5.00、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5.01
5.02

议案名称

选举燕兆勇先生为公司
非职工代表监事

选举王余女士为公司非
职工代表监事

得票数

98,485,084
98,485,079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9675
99.9675

是否当选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3.01

3.02

3.03

3.04

4.01

4.02

4.03

议案名称

关于终止实施 2023年第一
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并注销股票期权
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选举张再明先生为公司非
独立董事

选举王恒先生为公司非独
立董事

选举阎冰先生为公司非独
立董事

选举佟秀永先生为公司非
独立董事

选举郭杨龙先生为公司独
立董事

选举吉瑞先生为公司独立
董事

选举赵留彦先生为公司独
立董事

同意

票数

2,835,076

2,804,984

280,4985

2,804,984

2,804,979

2,804,983

2,804,982

2,804,981

比例（%）

99.9330

98.8723

98.8724

98.8723

98.8721

98.8723

98.8722

98.8722

反对

票数

200

比例（%）

0.0070

弃权

票数

1,700

比例（%）

0.06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1、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2、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
参与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人员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可沁、茅丽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

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有股东提出临时提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辽宁鼎际得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601678 证券简称：滨化股份 公告编号：2024-061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4年9月27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4年9月27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山东省滨州市黄河五路869号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4年9月27日

至2024年9月2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议案名称

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具体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12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2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2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

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

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

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

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

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

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1678

股票简称
滨化股份

股权登记日
2024/9/23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2024年9月24日（上午9:30-11:30 14:00-17:00）
（二）个人股东请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须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账户

卡；法人股东授权代表请持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及法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

手续（异地股东可在规定时间内以传真的方式办理参会登记）。

（三）登记地点：山东省滨州市黄河五路869号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六、其他事项

联系人：刘登辉 联系电话：400-869-6888转601
传真：0543-2118888 邮政编码：256600
电子邮箱：board@befar.com
注意事项：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交通及住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1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4年9月27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具体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

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1678 股票简称：滨化股份 公告编号：2024-060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连带责任。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4年9月11日以现

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的监事5名，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5名。本次会议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乔绪升主持。与会监事以记名

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公司于2022年10月13日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
股股票的相关议案。根据上述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

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之日起12个月。2023年10月12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同意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自原有效期届满之日起延长12个月。

鉴于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即

将届满，为确保本次发行工作的顺利推进，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

大会决议有效期自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延长的有效期届满之日起再次延长12个月。除

上述延长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外，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其他事项和内容保持不变。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具体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公司于2022年10月13日、2023年3月13日分别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和2023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相关议案，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

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其中除第7、8项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相关

事项办理完毕之日内有效，其他各项授权（以下简称“授权事宜”）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12个月

内有效。2023年10月12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将上述授权事宜有效期延长至自

该次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鉴于授权事宜有效期即将届满，为确保本次发行工作的顺利推进，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将授权事

宜有效期自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延长的有效期届满之日起再次延长12个月。除上述延

长授权有效期外，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与本次发行有关事宜的其他授权范围

和内容保持不变。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特此公告。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9月11日

证券代码：601678 股票简称：滨化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9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于

2024年9月11日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的董事7名，实

际出席会议的董事7名。会议通知于2024年9月5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由董事

长于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与会董事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公司于2022年10月13日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
股股票的相关议案。根据上述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

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之日起12个月。2023年10月12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同意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自原有效期届满之日起延长12个月。

鉴于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即

将届满，为确保本次发行工作的顺利推进，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

大会决议有效期自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延长的有效期届满之日起再次延长12个月。除

上述延长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外，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其他事项和内容保持不变。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项议案已经公司2024年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全票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

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具体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公司于2022年10月13日、2023年3月13日分别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和2023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相关议案，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

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其中除第7、8项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相关

事项办理完毕之日内有效，其他各项授权（以下简称“授权事宜”）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12个月

内有效。2023年10月12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将上述授权事宜有效期延长至自

该次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鉴于授权事宜有效期即将届满，为确保本次发行工作的顺利推进，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将授权事

宜有效期自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延长的有效期届满之日起再次延长12个月。除上述延

长授权有效期外，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与本次发行有关事宜的其他授权范围

和内容保持不变。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项议案已经公司2024年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全票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

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召开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第一、第二项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12披露的《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1日


